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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 5月 1 日正式实施的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对用人单

位 、 劳动者 、 政府 、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等四方当事人的

权利 、 义务进行了法律界定 , 同时又对违反这些法律规定的

行为 , 详细规定了其承担的行政 、 民事 、 刑事责任。 本文依

据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及其配套规章 、 条文释义[ 1]之规定 , 对

用人单位违法后应承担的行政责任作以分析归纳 , 以便于卫

生监督人员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应用 , 从

而不断提高职业卫生监督管理水平。

1　在前期预防工作中 , 对违法应给予的行政处罚的行为 、 种

类及幅度

1.1　有关违法行为

1.1.1　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阶段　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

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预评价:(1)未按照 《建设项目职业病

危害分类管理办法》 、 《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》 规定

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, 擅自开工的。 包括①未进行预评价

的;②由未取得资质认证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预评

价的;③进行的预评价项目内容不符合规定的等情形。 (2)

未将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提交卫生行政部门 , 擅自开工的。

包括①不提交预评价报告的;②提交虚假预评价报告的;③

提交的预评价报告内容不符合规定的等情形。 (3)未经卫生

行政部门审核同意 , 擅自开工的。 包括①不经卫生行政部门

审核同意的;②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 , 未得到同意的;③用

非法手段骗取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的等情形 (法 15 条 1 , 2

款 、 62 条 1项)。

1.1.2　防护设施设计阶段　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, 其

收稿日期:2002-09-04;修回日期:2002-10-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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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:①未经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审查就施

工的;②卫生审查未通过就施工的;③采取弄虚作假等非法

手段取得卫生审查通过而施工的 (法 16条 2 款 、 62条 3 项)。

1.1.3　试生产阶段　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 , 未与主体

工程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 (法 16条 1 款 、 62条 2 项)。

1.1.4　竣工验收阶段　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前对职业病防护设

施:(1)未按规定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, 擅自投入

使用的。包括①未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;②由无

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评价的;③进行的职业病

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项目内容不符合规定的等情形。 (2)未

经卫生行政部门验收 , 擅自投入使用的。 (3)职业病防护设

施验收不合格 , 擅自投入使用的 (法 16条 3 款 、 62条 4 项)。

1.2　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

(1)警告 , 责令限期改正;(2)逾期不改的 , 处 10万元

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;(3)情节严重的 (如弄虚作假 , 公

然抗拒执法 , 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等), ①责令

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 , ②卫生行政部门提请有关人民

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建 、 关闭 (法 62 条1 款)。

2　在劳动及职业病人保障过程中违法应给予行政处罚的行

为 、 种类及幅度

2.1　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、 评价工作

2.1.1　违法行为　(1)未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

进行检测 、 评价 , 违法行为有:①未进行的;②由未取得资

质认证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承担检测评价的;③未定期

进行的;④进行的检测 、 评价内容不符合规定的;⑤串通职

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作虚假的检测 、 评价的 (法 24 条 2 , 3

款 、 65 条 4项)。(2)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

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 (法 4条 2款 、 65 条 1 项)。(3)工

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 ,

经治理后仍不符合 , 未停止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行为的

(法 24 条 4款 、 65 条 5项)。(4)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

测 、 评价结果①未存档的;②未定期上报给卫生行政部门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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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未定期向劳动者公布的。 需说明的几种违法情形:a.存

档 、 上报 、 公布的内容不全或弄虚作假的;b.不按照法定时

间要求的;c.未在单位醒目位置的公告栏公布的 (法 24 条 2

款 、 63 条 1项)。

2.1.2　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

2.1.2.1　违反 (1)、 (2)、 (3)项 , 给予 (1)警告 、 责令限

期改正;(2)逾期不改 , 处 5 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罚款;(3)

情节严重的 , 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 , 卫生行政部

门提请有关人民政府责令关闭 (法 65条 1 款)。

2.1.2.2　违反 (4)项 , 给予 (1)警告 、 责令限期改正;(2)

逾期不改正的 , 处 2万元以下罚款 (法 63 条 1 款)。

2.2　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检测

2.2.1　违法行为　①未实施的;②未指定专人负责的;③监

测系统不能正常检测的行为之一的 (法 24 条 1 款 、 64 条 2

项)。

2.2.2　行政处罚种类 、 幅度　给予警告 、 限期改正 , 可以同

时并处 2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(法 64 条 1款)。

2.3　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

2.3.1　违法行为　①无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组织 , 无专或兼

职职业卫生专业人员的;②未制定职防计划和实施方案的;

③未建立 、 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;④未建立 、

健全职业卫生档案 、 健康监护档案的;⑤未建立 、 健全工作

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、 评价制度的;⑥未建立 、 健全职

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 (法 19条 、 63 条 3项)。

2.3.2　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　给予 (1)警告 , 限期改正;

(2)逾期不改正 , 罚款 2 万元以下 (法 63条 1 款)。

2.4　职业病危害告知

2.4.1　违法行为　(1)未在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

规章制度 、 操作规程 、 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的。 包

括①未公布的;②未按法定方式公布的;③公布的内容不符

合法律规定的 (法22 条1 款 、 63条 3 项)。(2)未按规定在产

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

警示说明的。包括①未设置的;②未在醒目位置设置的;③

设置的标识和说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(法 22 条 2 款 、 65 条 8

项)。(3)未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劳动者的。包括①

不告知的;②告知虚假结果的;③不告知最为关键重要的结

果的 (法 32条 1 款 、 64 条 4 项)。 (4)订立或变更劳动合同

时 , 未在劳动合同中告知劳动者职业病危害真实情况的。 包

括①不告知的;②告知虚假情况的;③不告知最为关键重要

的情况的 (法30条 1 , 2 款 、 64 条 3 项)。(5)隐瞒本单位职

业卫生真实情况的。包括①不提供的;②弄虚作假的 (法 48

条 、 33 条 3款 、 68 条 2项)。(6)隐瞒技术 、 工艺 、 材料所产

生的职业病危害而采用的。 包括①不作介绍的;②虚假说明

的 , 把有说成无 , 把严重说成轻微 (法 29 条 、 68 条 1 项)。

(7)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伤的有毒 、 有害工作场所。 ①未设

置报警装置的;②未配置现场急救用品的;③未配置冲洗设

备的;④未配置应急撤离通道的;⑤未配置必要的泄险区的

(法 23 条 1款 、 68 条 3项)。(8)放射工作场所和放射性同位

素的运输 、 储存 , ①未配置防护设备的;②未设置报警装置

的;③接触放射线工作人员未佩带个人剂量计的 (法 23 条 2

款 、 68 条 3项)。

2.4.2　处罚种类与幅度

2.4.2.1　(1)项 , 给予警告 , 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的 , 处 2

万元以下罚款 (法 63条 1 款)。

2.4.2.2　(2)项 , 给予警告 , 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的 , 处 5

万元以上 , 20 万元以下罚款 (法 65 条 1款)。

2.4.2.3　 (3)、 (4)项 , 给予警告 , 限期改正;可以并处 2

万元以上 , 5 万元以下罚款 (法 64 条 1款)。

2.4.2.4　(5) ～ (8)项 , 责令限期治理 , 并处 5万元以上 ,

30 万元以下罚款 (法 68 条 1款)。

2.4.2.5　(2)、 (5) ～ (8)项 , 情节严重的 , 责令停止产生

职业病危害的作业;提请有关人民政府关闭。

2.5　职业病防护设备 、 设施 、 个人防护用品

2.5.1　违法行为　(1)未提供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使用

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的 (法20 条 1款 、 65条 2 项);(2)提供的

设施和用品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 (法 20 条

2款 、 65 条 2项);(3)未按照规定进行维护的;(4)未按规

定检修的;(5)未按规定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的;(6)不能保

持正常运行的;(7)不能保持正常使用的 (法 23 条 3 款 、 65

条3 项);(8)未经卫生行政部门的审批或无法定事由而拆

除 、 停用职业病防护设备或应急救援设施的 (法 23 条 3 款 、

68 条 6 项)。

2.5.2　处罚种类和幅度

2.5.2.1　(1) ～ (7)项 , 警告 , 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 , 处

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(法 65条 1 款)。

2.5.2.2　(8)项 , 限期治理并处 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

款 (法 68条 1 款)。

2.6　职业卫生培训

2.6.1　违法行为　(1)未按规定组织培训的。包括①未进

行的;②进行的培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。 (2)未对劳动者正

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采取指

导措施的。 (3)未对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 、 法规 、 规

章 、 操作规程采取督促措施的 (法 31条 2 款 、 63条 4 项)。

2.6.2　处罚种类及幅度　警告 , 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的处 2

万元以下罚款 (法 63条 4 项)。

2.7　职业健康监护

2.7.1　违法行为　(1)职业健康检查与监护档案 , 包括①

未组织职业健康检查的;②组织的职业健康检查不符合法律

规定的;③未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;④建立的职业健康

监护档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(法 32条 1 款 , 33条 1、 2 款 , 64

条 4项)。(2)未按规定安排职业病病人 、 疑似职业病人进行

诊治 , 包括①未安排的;②未及时安排的;③安排的诊治不

符合法律规定的 (法 49条 、 50 条 、 65 条 6项)。 (3)特殊职

业健康保护 , 包括①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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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 (法 32 条 2 款 、 68 条 7 项);

②安排未成年工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 (法 35 条 、 68 条

7 项);③安排有职业禁忌劳动者从事禁忌作业的 (法 32 条 2

款 、 68 条 7项);④安排孕期 、 哺乳期女职工从事接触职业病

危害的作业的 (法 35条 、 68 条 7项)。

2.7.2　处罚种类和幅度

2.7.2.1　(1)项 , 警告可以并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

(法 64 条 4项)。

2.7.2.2　(2)项 , 警告 , 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 , 处 5 万元

以上 20万元以下罚款 (法 65 条 6 项)。

2.7.2.3　(3)项 , 限期治理并处 5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

款;情节严重的 , 责令停止作业 , 或提请有关人民政府关闭

(法 68 条 7项)。

2.8　职业病危害事故

2.8.1　违法行为　 (1)未采取职业病危害预防措施 , 造成

职业病危害事故的 (法 4条 、 70 条);(2)发生或可能发生急

性职业病危害事故时 , 未采取任何应急救援和控制措施的;

(3)发生或可能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时 , 未立即采取任

何应急救援和控制措施的;(4)不报告的;(5)未在法定报

告期限内报告的;(6)未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

报告的 (法34 条 1款);(7)对遭受或可能遭受急性职业病危

害的劳动者 , 未及时组织救治 、 进行查体或医学观察的 (法

34 条 2 款);(8)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

的 (法 8条 3 款 、 55 条)。

2.8.2　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

2.8.2.1　(1)项 , 一般事故 (发生急性职业病 10 人以下),

责令限期治理 , 并处10 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款;特大或重

大事故 , 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提请有关人民政

府关闭 , 并处15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 (法 70 条 、 卫生

部 25号令 20 条)。

2.8.2.2　(2) ～ (8)项 , 警告 , 责令改正;逾期不改正 ,

处 15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(法 65 条 7项)。

2.9　职业病 、 疑似职业病报告

2.9.1　违法行为　(1)不报告的;(2)未在法定的报告期

限内报告的;(3)未向法定机关报告的 (所在地的卫生行政

部门 , 职业病尚需报告所在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);(4)不

如实报告的 (弄虚作假)(法 43 条 、 67条)。

2.9.2　处罚种类和幅度

2.9.2.1　(1) ～ (3)项 , 警告 , 责令限期改正 , 可以并处

1 万元以下的罚款 (法 67 条)。

2.9.2.2　(4)项 , 警告 , 责令限期改正 , 并处 2 万元以上 5

万元以下的罚款 (法 67条)。

2.10　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

2.10.1　违法行为　(1)未申报的;(2)未在法定期限内申

报的;(3)未如实申报的 (法 12 条 2款 、 64 条 1项)。

2.10.2　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　责令限期改正 , 警告 , 可以

并处 2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(法 64 条 1款)。

2.11　国内首次使用或首次进口与职业病危害有关的化学材

料

2.11.1　违法行为　 (1)未报送毒性鉴定资料以及经有关部

门登记注册或批准进口的文件的;(2)未向卫生部报送毒性

鉴定资料以及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或批准进口的文件的;(3)

报送的资料中没有毒性鉴定资料的 (法 26 条 2 款 、 63 条 5

项)。

2.11.2　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　警告 , 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

不改的 , 处 2万元以下的罚款 (法 63 条 1款)。

2.12　职业病危害转移和使用禁用设备 、 材料

2.12.1　违法行为　 (1)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没

有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的 (法 28 条 、 68 条 5 项)。

(2)没有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接受产生职业病危害

的作业的 (法 28 条 、 68 条 5 项)。 (3)使用了禁用可产生职

业病危害的设备 、 材料的 (法 27、 28条 , 68 条 4项)。

2.12.2　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　责令限期治理 , 并处 5 万元

以上 30万元以下的罚款;情节严重的 , 责令停业 , 或提请政

府关闭 (法 68条 1 款)。

2.13　拒绝职业卫生监督

2.13.1　违法行为　拒绝接受职业卫生检查的 (法 8 条 3 款 、

55 条 、 65条 9 项)。

2.13.2　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　警告 , 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

不改正 , 处5 万元以上20 万元以下罚款。情节严重 (以暴力 、

胁迫等方式拒绝或阻挠;弄虚作假;发生过几起职业病危害

事故 , 社会影响恶劣), 责令停业或提请政府关闭 (法 65 条 1

款)。

2.14　违章指挥 、 强令进行无防护的作业

2.14.1　违法行为　 (1)违反职防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指挥

劳动者冒险进行无职业病防护措施的作业的;(2)采取暴力 、

胁迫或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强迫劳动者进行本人不愿进行的

没有职业病防护措施的作业的 (法 36条 2 款)。

2.14.2　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　责令限期治理 , 并处 5 万元

以上 30万元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 , 责令停业或提请政府关

闭 (法 68条 1 款)。

以上共归纳了 108 项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违法行为 , 各

用人单位应对照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, 严格依法规范本单位的职

业病防治工作 , 从事卫生监督的广大职业卫生监督员应当准

确理解法条的含义 , 明确违法行为的表现方式 , 才能准确执

法 , 不办错案 , 减少行政诉讼 , 提高卫生执法水平 , 为广大

劳动者职业健康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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